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

我们作为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计提预期信用减值损失事项进行认真核

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于本次计提预期信用减值损失事宜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由于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虽经过公司自查形成初步结果，但仍存在部分资金占用款

项的性质尚无法认定的情形。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对《关于计提预期信用减

值损失的议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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